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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100         证券简称：退市工新        主办券商：江海证券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新增诉讼涉案金额：280,428,291.55 元本金及利息等。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本次新增诉讼案件尚未判决，其他已披露且后续有进展的案件存在判决尚未

生效或尚未执行完毕的情况，对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工大高新”、“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具体影响以公司

年度审计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及公司分公司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红博商贸城

（以下简称“红博商贸城”）与黑龙江省七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省七建”）履行和解协议纠纷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哈中院”）依法拍卖香福路 43 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拍卖标的以黑兴

华涉执字[2021]第 013 号评估报告评估对象为准），经两次拍卖均已流拍，变卖

亦未成交。执行期间，哈中院依照省七建、黑龙江省龙构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龙构建筑”）的申请，裁定变更龙构建筑为本案申请执行人。龙构

建筑向哈中院申请，同意以二拍（变卖）保留价 149,803,405.00 元接收上述财

产。自（2018）黑 01 执 35号《执行裁定书》送达龙构建筑之日起，公司不再拥

有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 43 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部分附着物，导致公司资产减

少，涉及公司所属资产对应的拍卖款将用于抵偿公司债权人的相应债务。本次拍

卖事项对公司损益将产生正面影响，具体金额目前尚无法最后确定。 

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安装公司”）与红博商贸城

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哈中院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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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分公司”)房产，查封涉及相关资产非公

司账面资产。为核实相关情况，公司已聘请律师事务所开展法律尽调核查工作。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诉彭海帆股份补偿一案，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开区法

院”）一审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公司已聘请律师拟向法院提交执行异议申请，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近日收到哈中院（2021）黑 01民初 1217 号《应诉通知书》、（2021）

黑 01 民初 1217 号《民事裁定书》、（2017）黑 01 执 604 号《执行裁定书》、

（2021）黑 01 执恢 319 号《恢复执行通知书》、（2018）黑 01 执 35 号《执行

裁定书》、（2019）黑 01民初 1034 号《民事判决书》、（2019）黑 01执 1961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21）黑 01执 96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21）

黑 01 执 2362号《执行通知书》、（2020）黑 01民初 2940号《民事判决书》及

南开区法院（2021）津 0104民初 1533 号《民事判决书》等法律文书，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动力支行 

被告：哈尔滨红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博广场”） 

被告：工大高新 

被告：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集团”） 

（二）案件基本情况 

2014 年 2月 27日，红博广场与原告签订《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

同》，约定由原告为其提供借款人民币 40,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0 年，即从

2014 年 2 月 27 日起至 2024 年 2 月 26 日止；工大集团以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

东、西大直街、红军街交口处的红博广场地下商业街（权属证书及其他有关证书

编号：哈房权证南字第 00065080 号）为红博广场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不动产

抵押登记，抵押财产价值为 179,306.88 万元；工大高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4 年 4 月 19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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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编号：2014-011）及公司 2014年 4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关联方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4-012）。 

因红博广场自 2020 年 12月 31日起未按时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于 2021年 4

月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合同提前终止，并于 2021 年 5 月向哈中院提起诉讼，公

司收到哈中院（2021）黑 01 民初 1217 号《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法

律文书。 

（三）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红博广场签订的《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资

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4（商抵）001号）提前到期终止。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红博广场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280,428,291.55 元

（金额大写：贰亿捌仟零肆拾贰万捌仟贰佰玖拾壹元伍角伍分），利息（包含罚

息、截止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4,340,219.98 元（金额大写：肆佰叁拾肆万零

贰佰壹拾玖元玖角捌分）；本息（包含罚息）合计人民币 284,768,511.53 元（金

额大写：贰亿捌仟肆佰柒拾陆万捌仟伍佰壹拾壹元伍角叁分）。 

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红博广场自 2021 年 4 月 21 日起至实际给付

日止以 280,428,291.55 元为基数，按贷款利率的 1.5 倍计收利息（包括罚息），

其中贷款利率=起息日前一个工作日 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5YLPR）加 5

基点（1基点=0.01%，精确至 0.01基点）。 

4、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工大高新对以上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就被告工大集团提供的抵押担保物（权属证书及

其他有关证书编号：哈房权证南字第 00065080 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 

6、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以及原告为实

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等。 

（四）（2021）黑 01民初 1217 号《民事裁定书》 

因原告向哈中院申请财产保全，哈中院作出了（2021）黑 01 民初 1217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红博广场、工大高新、工大集团名下 284,768,511.53 元银行

存款或查封同等价值房产、土地、股权及其他有价值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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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的冻结期限为一年，动产的查封期限为两年，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

的查封期限为三年。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动力支行预交。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二、已披露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2017）黑 01执 604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省安装公司 

被执行人：红博商贸城 

被执行人：工大高新 

2、案件基本情况 

省安装公司因与红博商贸城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于 2017 年 5 月诉至哈中院，

要求红博商贸城给付尚欠工程款本金 10,595,893.00 元及利息。哈中院于 2017

年 9 月 4 日作出（2017）黑 01 民初 34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红博商贸城给付工

程款 10,581,893.22 元及利息(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

期限内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承担受理费 85,291.36 元。后

省安装公司申请执行，哈中院于 2018 年 1月 17日追加工大高新为被执行人。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2017）黑 01 执 604 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1）查封被执行人大连分公司如下房产：金 07080008 号(建筑面积 445.85

平方米，冷库)；金 07080007 号(建筑面积 128.38 平方米，冷库，机房)；金

07080006 号(建筑面积 286.05平方米，锅炉房)；金 07080005 号(建筑面积 4,414

平方米，综合楼)；金 07080010 号(建筑面积 304.80平方米，别墅）；金 07080009

号(建筑面积 304.80平方米，别墅)；金 07080027号(建筑面积 45 平方米，看护

房)；金 07080026 号(建筑面积 45 平方米，看护房)；金 07080015 号(建筑面积

90平方米，看护房)；金 07080014号(建筑面积 22.78 平方米，门卫)；金 07080011

号(建筑面积 219.72平方米，别墅）；金 07080012号(建筑面积 219.72 平方米，

别墅)；金 07080013号(建筑面积 219.72 平方米，别墅)。 

（2）查封期限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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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查封的财产由被执行人大连分公司负责保管。在查封期间内，被执行人

可以使用被查封财产；因被执行人的过错造成被查封财产损失的，应由其自行承

担责任。在查封期间内,被执行人不得转移被查封的财产，不得对被查封财产设

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他行为。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7）黑 01 执 60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1）查封北京发亚经济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发亚公司”）位于道里区巡

船胡同 16 号 4 栋平层（证号：字第 A01284 号）；道里区巡船胡同 16 号 6 栋平

层（证号：字第 A01282 号）；道里区巡船胡同 16号（证号：字第 A01286 号）；

道里区巡船胡同 16 号 3 栋平层（证号：字第 A01285 号）；道里区巡船胡同 16

号 5 栋平层（证号：字第 A01283 号）；道里区巡船胡同 16 号 2 栋 1-4 层（证

号：字第 A01281号）六处房产。 

（2）查封期限为三年。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1）黑 01执恢 319 号《恢复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省安装公司申请执行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省安

装公司撤销执行申请，本院以（2017）黑 01 执 604 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现

省安装公司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七条第一款、第四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决定恢复该案的执行。 

（二）（2018）黑 01执 35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龙构建筑 

被执行人：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展中心”） 

被执行人：红博商贸城  

被执行人：工大高新 

2、案件基本情况 

2010 年，省七建与红博商贸城、会展中心陆续签订了七份《建筑工程施工合

同》。因履行和解协议纠纷，2017年 8月 30日，省七建向哈尔滨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哈仲裁字第 0776 号裁决书，裁决会展

中心、红博商贸城给付省七建工程欠款 366,207,985.46 元（其中红博商贸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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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省七建工程欠款 29,121.92 万元），已定拖欠工程款利息 10,500.00 万元，

及其他相应利息和仲裁费用。 

省七建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向哈中院申请执行，哈中院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

作出《执行通知书》（[2018]黑 01执 35号）。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被执行

人红博商贸城系工大高新的分公司，哈中院于 2018年 1月 18日裁定追加工大高

新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并先后查封了工大高新位于香坊区香福路 43 号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附着物。2021 年 4月 26 日，哈中院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

http://sifa.jd.com/）对香福路 43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整体进行公开拍

卖，第一次拍卖流拍后，哈中院于 2021 年 5月 31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拍卖。 

3、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依法拍卖香福路 43 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拍卖标的以黑兴华

涉执字[2021]第 013号评估报告评估对象为准），经两次拍卖均已流拍，变卖亦

未成交。执行期间，哈中院依照省七建、龙构建筑的申请，裁定变更龙构建筑为

本案申请执行人。龙构建筑向哈中院申请，同意以二拍（变卖）保留价

149,803,405.00 元接收上述财产，抵偿被执行人所欠部分债务。哈中院作出

（2018）黑 01执 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1）解除对被执行人工大高新所有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 43号土地使

用权（土地证号：哈国用（95出）字第 041号）及地上附着物的查封； 

（2）将被执行人工大高新所有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 43号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号：哈国用（95 出）字第 041 号）及地上附着物作价 149,803,405.00

元交付申请执行人龙构建筑抵偿被执行人所欠部分债务。上述财产所有权自本裁

定送达申请执行人龙构建筑时起转移； 

（3）申请执行人龙构建筑可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

手续。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哈中院于近日又作出（2018）黑 01执 3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1）轮候查封发亚公司位于道里区巡船胡同 16 号 4 栋平层（证号：字第

A01284 号）；道里区巡船胡同 16号 6栋平层（证号：字第 A01282号）；道里区

巡船胡同 16 号（证号：字第 A01286 号）；道里区巡船胡同 16 号 3 栋平层（证

号：字第 A01285号）；道里区巡船胡同 16号 5栋平层（证号：字第 A012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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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里区巡船胡同 16号 2栋 1-4层（证号：字第 A01281 号）六处房产。 

（2）查封期限为三年。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2019）黑 01民初 1034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天津

分行”） 

被告：汉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柏科技”） 

被告：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天信息”) 

被告：工大高新 

被告：彭海帆 

被告：田坤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11 月 13 日，汉柏科技将其享有的以普天信息为付款方的应收账款

1,897.99 万元转让给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并申请融资。同日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向

汉柏科技发放 1,500.00 万元融资，到期日为 2018年 5月 5日。因到期后普天信

息未能将应收账款支付给原告，汉柏科技未能履行回购义务及归还融资款项，浦

发银行天津分行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普天信息支付应收账

款债权本金 1,897.99 万元及违约金，汉柏科技对 1,500.00 万元本金及至实际给

付日的利息承担回购责任，工大高新、彭海帆、田坤对汉柏科技的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各被告承担此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后此案件转入哈中院审理。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 年 7 月 2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2019）黑 01民初 10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汉柏科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浦发银行天津分行融资

款本金 1,500万元及利息、罚息（以 1,500万元为基数，自 2017年 11月 13日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7.1775%计算）； 

（2）被告彭海帆、田坤、工大高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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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驳回原告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42,393.69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汉柏科技、彭海帆、

田坤、工大高新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四）（2019）黑 01执 1961号之二案件 

    1、案件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北京分

行”） 

被执行人：工大高新 

被执行人：汉柏科技 

被执行人：彭海帆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4月 13日，汉柏科技向恒丰银行北京分行借款人民币 1 亿元，借款

期限 12 个月，彭海帆、工大高新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借款到期后，因汉柏科技

未能按约履行还款义务。2018年 6月 29日，恒丰银行北京分行向北京市第四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汉柏科技支付借款本金 1亿元及利息，并要求彭

海帆、工大高新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后此案件转入哈中院审理，哈中院于

2019 年 7 月作出了（2019）黑 01 民初 183 号《民事判决书》、2019 年 10月作

出了（2019）黑 01执 1961号《执行通知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 年 11 月

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

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6）。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2019）黑 01执 1961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1）续行冻结被执行人汉柏科技持有的天津汉柏明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2）续行冻结被执行人汉柏科技持有的天津汉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

权； 

（3）续行冻结被执行人彭海帆持有的工大高新的股票 103,068,78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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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冻结期限为三年。 

需要续行冻结的，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 30 日内向本院提出续行冻结的书

面申请；履行义务后可以申请解除冻结。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五）（2021）黑 01执 961 号之一案件 

1、案件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菱环境”） 

被执行人：哈尔滨红博物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博物产”） 

被执行人：红博商贸城 

2、案件的基本情况 

申菱环境与红博商贸城就哈尔滨红博商贸城项目于 2011 年至 2014 年陆续

签订了 8份《合同书》,约定由申菱环境向红博商贸城供应空调机组及相关设备，

上述 8 份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66,869,223.00 元。后申菱环境与红博物产于 2016

年达成了《协议书》,约定红博商贸城拖欠申菱环境的货款由红博物产给付。后

因买卖合同纠纷，申菱环境以《协议书》中未免除红博商贸城付款义务为由对红

博商贸城和红博物产提起诉讼，截至起诉时，尚欠货款 18,804,835.50 元，哈中

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19）黑 01民初 1432号《民事调解书》。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 2020 年 9月 1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

子公司及分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8）。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2021）黑 01执 96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1）查封被执行人红博物产位于哈尔滨红旗大街、海河路、泰山路处，面

积为 118,901.0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哈国用（2015）第 03000069 号。 

（2）查封被执行人工大高新位于哈市香坊区香福路 43号土地使用权，使用

面积 175,520平方米，证号为哈国用（95出）字第 041号。 

（3）冻结被执行人工大高新所持有下列公司股权、孳息及收益： 

①所持有的红博广场 100%股权； 

②所持有的哈尔滨龙丹利民乳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③所持有的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00%股权。 

（4）被执行人负责保管被查封的财产，在查封期间内，被保管人不得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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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封的财产，不得对被查封财产设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他行为。 

（5）查封、冻结期限为三年。 

需要续行查封的，应当在查封期限届满前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续行查封的书

面申请；履行义务后可以申请解除查封。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六）（2021）津 0104 民初 1533 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工大高新 

被告：彭海帆 

2、案件基本情况 

2015年 5月 11日，公司与彭海帆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彭海帆承诺

汉柏科技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3,100 万元、27,800 万元和 33,100 万元；2016

年 1 月 11 日，公司与彭海帆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彭海帆承

诺如果汉柏科技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的净利润，彭海帆应就未达到预

测净利润部分的 92%对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彭海帆拥有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自

筹现金补偿。汉柏科技 2018年度的净利润大幅度下降且为负值，未能完成 2018

年业绩承诺，应就协议约定履行补偿义务。依据上述协议，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

1元的价格向彭海帆回购其重大资产重组时认购的工大高新 103,068,783股的股

份并依法予以注销。2020 年 4 月，公司就彭海帆股份补偿事宜向哈尔滨市南岗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本案移送至南开区法院审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涉

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98）。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2021）津 0104 民初 1533 号《民事判决书》，南开区法院认为，

工大高新与彭海帆之间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依照协议行使

权利、履行义务。现工大高新基于协议约定要求彭海帆将其持有的工大高新

103,068,783股股票以 1元价格转让给工大高新，但彭海帆持有的工大高新全部

股票目前均处于质押、司法冻结状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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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第一项规定的不能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情形，故工大高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

予支持。工大高新可待上述影响协议履行的情形消失后，再行主张权利。因彭海

帆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见诉讼，视为放弃抗辩、质证的权利，

本院依现有查明事实缺席裁判。依法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工大高新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凭票确定，由原告工大高新负担。 

（七）（2021）黑 01执 2362号案件 

1、案件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典当”） 

被执行人：工大高新 

被执行人：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高总”） 

被执行人：工大集团 

被执行人：大华新创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新创”）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7月 7日，原告与工大高新签订了《典当合同》。合同约定，工大高

新以其所持有的存货作为当物，向原告申请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质

押典当贷款，工大高总、工大集团、张大成为上述典当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上述借款到期后，双方又连续签订了《续当合同》，将当物变更为大华新创

持有的天津兴远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40%的股权（认缴出资额 4,000 万元）。 

后因合同纠纷金丰典当向哈中院提起诉讼，哈中院经审理作出了（2020）黑 01

民初 591 号《民事判决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1 年 3月 26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027）。 

3、案件进展情况 

金丰典当向哈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公司于近日收到（2021）黑 01 执 2362号

《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1）履行哈中院作出的（2020）黑 01民初 591号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2）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承担本案执行费。 

（八）（2020）黑 01民初 2940 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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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当事人 

原告：工大高新 

被告：哈尔滨工大集团老年公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年公寓”） 

2、案件基本情况 

1996 年 7月，工大高新与发亚公司签订了《楼宇及土地转让协议》，购买了

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巡船胡同 16 号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协议签署后，工大高

新支付了转让款，发亚公司将房屋及土地交付给了工大高新。 

2005 年 11 月，工大高新将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巡船胡同 16 号的房地产无

偿提供给关联方工大集团的子公司即被告使用，并出具了《房产使用证明》。为

维护公司利益，工大高新于 2020 年 3 月要求被告停止使用该资产，并按市场公

允价格支付使用费。2020 年 6 月，被告已将该房地产交回公司，但关于协商补

偿无偿使用期间费用事宜工大高新与被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工大高新委托评估

机构评估了诉讼追诉期内房屋收回前三年的使用费为 550.03 万元。工大高新就

此事宜向哈中院提起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102）。 

3、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2020）黑 01 民初 2940 号《民事判决书》，哈中院认为工大高新

于 2005 年 11 月 23 日出具的《房产使用证明》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关于效力性的强制规定，不具有无效的法定情形，且撤销权已经消灭。老年公寓

根据工大高新出具的书面授权使用案涉房产，从事公益福利事业，不具有不当利

益。且在工大高新主张返还房屋时，老年公寓亦积极按照要求返还了案涉房屋，

不存在恶意占用房屋，或谋求一方私利的行为。故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工大高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50,302.10 元，由原告工大高新负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诉讼案件尚未判决，其他已披露且后续有进展的案件存在判决尚未

生效或尚未执行完毕的情况，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具体影响以公

司年度审计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及公司分公司红博商贸城与省七建履行和解协议纠纷案，哈中院依法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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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香福路 43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拍卖标的以黑兴华涉执字[2021]第 013

号评估报告评估对象为准），经两次拍卖均已流拍，变卖亦未成交。执行期间，

哈中院依照省七建、龙构建筑的申请，裁定变更龙构建筑为本案申请执行人。龙

构建筑向哈中院申请，同意以二拍（变卖）保留价 149,803,405.00 元接收上述

财产。自（2018）黑 01执 35号《执行裁定书》送达龙构建筑之日起，公司不再

拥有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 43 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部分附着物，导致公司资产

减少，涉及公司所属资产对应的拍卖款将用于抵偿公司债权人的相应债务。本次

拍卖事项对公司损益将产生正面影响，具体金额目前尚无法最后确定。 

省安装公司与红博商贸城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哈中院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大

连分公司房产，查封涉及相关资产非公司账面资产。为核实相关情况，公司已聘

请律师事务所开展法律尽调核查工作。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则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诉彭海帆股份补偿一案，南开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公司

已聘请律师拟向法院提交执行异议申请，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则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